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东易日盛家居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调整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除权参考价格计算公式的专项意见

东易日盛家居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东易日盛”）

于 2025年 11月 19日收到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北京一中院”

或“法院”）送达的《民事裁定书》（2024）京 01破申 1179号及《决定书》（2025）

京 01破 501号，裁定受理债权人北京鹏元兴达商贸有限公司对公司的重整申请，

并指定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担任管理人（以下简称“管理人”）。

2025 年 12 月 19 日，东易日盛出资人组会议表决通过了《东易日盛家居装

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之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2025 年 12 月

21 日，东易日盛重整案第一次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了《东易日盛家居装饰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

2025 年 12 月 21 日，北京一中院出具《民事裁定书》（2025）京 01 破 501

号裁定批准《东易日盛家居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以下简称“《重整

计划》”），并终止东易日盛的重整程序。

根据《重整计划》，公司总股本 419,536,980 股，按照每 10 股转增

12.6775047100735股的比例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共计转增 531,868,204股

（最终转增的准确股票数量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实际

登记确认的数量为准）。转增后，东易日盛总股本将增至 951,405,184股。前述转

增股票不向原股东进行分配，专项用于清偿东易日盛债务及引进投资人，具体安

排如下：

（1）其中 416,868,204股由重整投资人有条件受让，重整投资人受让转增股

份支付的现金为 1,412,472,816.00元，其中：产业投资人按照 2.30元/股的价格受

让 150,000,000 股转增股票，支付 345,000,000.00 元现金；财务投资人按照 4.00



元/股的价格受让 266,868,204股转增股票，合计支付 1,067,472,816元现金。根据

《重整投资协议》，重整投资人受让股票所支付的现金对价将用于支付破产费用、

共益债务、各类破产债权，剩余部分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2）其中 115,000,000股按照 14.97元/股的价格分配给东易日盛的债权人用

于清偿债务。

一、对除权参考价格计算公式进行调整的合规性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2023 年修订）》（以下简称“《交易规

则》”）第 4.2.2条的规定：

“除权（息）参考价计算公式为：

除权（息）参考价=[（前收盘价格-现金红利）+配股价格×流通股份变动比

例]÷（1+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证券发行人认为有必要调整上述计算公式时，可以向本所提出调整申请并说

明理由。经本所同意的，证券发行人应当向市场公布该次除权（息）适用的除权

（息）参考价计算公式。”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财务顾问”）作为东易日盛聘请

的财务顾问，经审慎研究后认为，东易日盛本次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结合

其《重整计划》实际情况对除权参考价格的计算公式进行调整，符合相关规则要

求。

二、拟对除权参考价格的计算公式进行调整

本次东易日盛除权参考价格的计算公式拟调整为：

除权（息）参考价=[（前收盘价-现金红利）×转增前总股本+重整投资人受

让转增股份支付的现金+转增股份抵偿债务的金额]÷（转增前总股本+由重整投

资人受让的转增股份数+用于抵偿债务的转增股份数+向原股东分配导致流通股

增加数）

上述公式中，由于不涉及现金红利、股票红利及配股，公式中现金红利为 0。

重整投资人受让转增股份支付的现金为 1,412,472,816.00元，转增股份所解决的



债务金额为 1,721,550,000.00元；转增前总股本 419,536,980股，重整投资人受让

的转增股份数为 416,868,204股，抵偿债务转增股份数为 115,000,000股，向原股

东分配导致流通股增加数为 0股。

综合计算下，本次重整公司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平均价=（重整投资人受

让转增股份支付的现金+转增股份抵偿债务的金额）÷（由重整投资人受让的转

增股份数+用于抵偿债务的转增股份数+向原股东分配导致流通股增加数）=

（1,412,472,816.00 元+1,721,550,000.00 元）÷（416,868,204 股+115,000,000 股

+0股）=5.89 元/股。如果股权登记日公司股票收盘价高于本次重整公司资本公

积金转增股本的平均价 5.89元/股，公司股票按照前述调整后的除权（息）参考

价于股权登记日次一交易日调整开盘参考价，股权登记日次一交易日证券买卖按

上述开盘参考价作为计算涨跌幅度的基准；如果股权登记日公司股票收盘价低于

或等于本次重整公司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平均价 5.89元/股，公司股权登记日

次一交易日的股票开盘参考价无需调整。

三、对除权参考价格的公式进行调整的合理性

（一）股票价格进行除权的基本原理和市场实践

一般情形下，除权是指由于上市公司总股本增加，但每股股票所代表的企业

实际价值有所减少时，需要在事实发生之后从股票价格中剔除这部分因素，而发

生的对股票价格进行调整的行为。当上市公司总股本增加时，需对股票价格进行

除权的情形主要是以下两种情况：

1、股本增加但所有者权益未发生变化的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或送股

此时，上市公司每股股票代表的企业实际价值（按每股净资产计算）减少，

为促使公开市场在公允的基准上反映公司股票价格，需要通过除权对股票价格进

行调整。

2、价格明显低于市场价格的上市公司配股

当上市公司配股时，一般情形为向上市公司全体原股东按比例配售股票，并

且配股价格明显低于市场交易价格。从公开市场角度来看，为了显现公允的交易

价格基准，配股后需要通过除权向下调整股票价格。



此外，除配股之外的增发行为，如上市公司进行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向不

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等事项之时，一般情形下每股净资产将相应增加，实践中不通

过除权对股票价格进行调整。

（二）东易日盛本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特定情况

本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是东易日盛《重整计划》的重要组成内容，与一般

情形下的上市公司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存在明显差异：

1、本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经法院裁定批准后执行，主要用于引进重整投资

人以及清偿债务。本次转增后，公司在总股本扩大的同时，预计债务规模明显减

少，所有者权益明显增加。公司原中小股东所持股票所代表的企业实际价值（以

每股净资产计算）较重整前显著提升，这与转增前后公司股本增加但所有者权益

不变，导致每股股票所代表的企业实际价值（以每股净资产计算）下降，从而需

要通过除权对股票价格进行调整的一般情形存在本质差别。

2、本次重整完成后，东易日盛的资产负债结构得到优化，净资产实力得到

增强。因此，如果在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后按照《交易规则》相关要求对东易日

盛股票价格实施除权，将导致除权后的股票价格显著低于除权前的股票价格，与

东易日盛重整后基本面有望实现显著改善的实际情况有所背离，除权后的股票价

格可能无法充分反映公司股票经过重整基本面显著改善后的真实价值，也与通过

除权反映公司股票价值的基本原理不相符。

3、本次资本公积金转增的股本用于引入重整投资人及清偿债务，重整投资

人受让股份以现金为支付对价，债权人以债权为支付对价。从实施效果来看，本

次转增并非向上市公司全体原股东配售或通常情况下的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但如果本次重整公司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权登记日的股票收盘价高于公司资

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平均价，仍需充分考虑其影响。因此，拟通过调整除权参考

价格计算公式的方式进行差异化处理：公式的分子为重整投资人受让转增股份支

付的现金和转增股份抵偿债务的金额，公式的分母为重整投资人受让的转增股份

数量和用于抵偿债务的转增股份数量。综合考虑分子、分母因素，除权后，对公

司股票价格将形成一定的向下调整影响。



四、专项意见

综上所述，本财务顾问认为：本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属于东易日盛整体《重

整计划》的一部分，与一般情形下的上市公司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或配股存在明

显差异，原除权参考价格计算公式不符合东易日盛本次重整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的实际情况。因此，依据相关规则，需根据本次重整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实际

情况申请并调整除权参考价格的计算公式，拟调整后的除权参考价格计算公式具

有合理性。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东易日盛家居装饰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调整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除权参考价格计算公式的专项意见》之盖章页）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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